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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考试涉及法学本科所学十四门部门法，知识庞杂，且各部门法所占分值比例差异很大，

像民法、刑法、行政法（含行政诉讼法）三科即占司考近三分之一的分值；不仅分值差异大，各

科目的学科特性和难易程度更有不同，如，法理学是法学入门学科，内容艰深，很多考生对法理

学掌握程度不够，很多概念、法律关系模棱两可导致在其他部门法的学习中遇到困难；民法、刑

法贴近生活，考生学习该两科的兴趣大增，但这两科理论性很强，考生对有些法律条文，虽然能

够记忆并联系现实生活作出自己的理解，自认为掌握的不错，做题结果却往往相反，这是由于没

有从理论上真正理解民、刑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法因其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相关案例的机会较少，

近年来，司考试题越发灵活，多采用案例形式出现，考生无论怎么复习，遇到题目，都会觉得十

分陌生和遥远，掌握的知识不会应用。 

司考热身场特选取法理、民法、刑法、行政法（含行政诉讼法）几大学科，从学科特点入手，

归纳该学科重要考点和知识体系，依据司考命题规律对这些科目进行总结，让考生尽早了解并学

会如何着手复习。 

 

 

一、学科综述 

简单来说，法理学是一门关于法和法律的基础理论的法学学科。在法学研究中，有关法和法

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思考都可以投入以法理学为名的“杂货袋”中。例如，什么是法？法具有

哪些外在特征？法具有哪些作用和价值？法的要素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

包括哪些种类？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包括哪些法律部门？法的效力范围可以分为哪几种？法律关系

是如何形成和变动的？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与免责条件分别有哪些？法律是如何制定出来的？法

律适用的一般原理是什么？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如何进行的？法产生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法是

如何发展成长起来的？法治的含义是什么？法与经济、政治、道德以及宗教等社会现象和规范是

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纳入法理学的研究范围。 

一般认为，法理学作为一门理论法学，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

理论。这主要体现在：法理学是从宏观的和整体的角度去研究法和法律现象的，而不是像其他学

科（如民法学或刑法学）那样从微观的和局域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法理学思考的是法和

法律现象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第二，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法理学提供的不是法的具

体的、实用的知识，而是法的抽象的、基础的理论。举例来说，法理学和民法学都研究权利问题，

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法理学主要研究权利的本质、概念、分类、特点和结构等基础问题，

而民法学则主要关注各种具体的权利（如抵押权和留置权）及其保护等实证法内部的问题。第三，

法理学是法学的方法论。法理学既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方面它

提供的是一系列关于法的基本理论），又是法学的方法论，因为它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法的适用的方

法。这体现在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内容。 

 

 

前言 

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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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 年法理学考查特点 

在 2012年的司法考试中，法理学部分（不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共考查了 23分；其中包

括单项选择题 7道（共 7分），多项选择题 5道（共 10分），不定项选择题 3道（共 6 分），没有

考查主观性试题。从试题的难度来看，可以说基本适中。法理学大纲没有增删考点，与 2011年的

试题难度相差不大，没有出现太难或太偏的试题。 

在最近几年的司法考试中，法理学的一些重要知识点都一直占据着特别的地位。举例来说，

根据 2011年和 2012年这两年的真题信息显示，我们发现命题人特别注重考查的一些知识点，连

续两年都出现在考试真题中，包括：法律规则（2011年不定项选择、2012年不定项选择）、法律

责任（2011年单选、2012年单选）、法的渊源（2011年单选和多项、2012年单选和不定项）、法

律解释（2011年不定项、2012年单选和多选）。这些知识点被重复考查的几率非常大，甚至在同

一年同一份试卷的不同选择支中也都重复出现。 

根据对 2012年试卷中法理学试题的全面分析以及和往年法理学试题的对比，我们发现 2012

年的法理学考查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法理学考点体现出了“重者恒重”的特征。例如我们在上面列举的一些重要知识点，

包括法的要素（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法的渊源、法律责任、法律解释等都在 2012 年的试题中

或者以选择支的形式或者以独立一题的形式被全面和细致地考查。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的

渊源和法律解释这两个知识点在 2012年的试卷中都被连续考查了三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

当遵守国家政策。”从法官裁判的角度看，下列哪一说法符合条文规定的内容？（2012年卷一第

10题） 

 A.条文涉及法的渊源 

 B.条文规定了法与政策的一般关系 

 C.条文直接规定了裁判规则 

 D.条文规定了法律关系 

*根据法的渊源的知识，关于《保险法》上述二条规定之间的关系，下列理解正确的是：（2012

年卷一第86题） 

 A.“前法”与“后法”之间的关系 

 B.“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 

 C.“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 

 D.法的正式渊源与法的非正式渊源之间的关系 

*根据法的渊源及其效力原则，下列理解正确的是：（2012年卷一第88题） 

 A.相对于《公司法》规定而言，《保险法》对保险公司所作规定属于“特别法” 

 B.《保险法》对保险公司的规定不同于《公司法》的，优先适用《保险法》 

 C.《保险法》对保险公司没有规定的，适用《公司法》 

  D.根据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94条规定，对于保险公司的设立、变更、解散和清算事

项，《保险法》没有规定的，可以优先适用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003年7月，年过七旬的王某过世，之前立下一份“打油诗”遗嘱：“本人已年过七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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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病危莫抢救；人老病死本常事，古今无人寿长久；老伴子女莫悲愁，安乐停药助我休；不搞哀

悼不奏乐，免得干扰邻和友；遗体器官若能用，解剖赠送我原求；病体器官无处要，育树肥花环

境秀；我的一半财产权，交由老伴可拥有；上述遗愿能实现，我在地下乐悠悠。”（2012年卷一

第11题） 

对于王某遗嘱中“我的一半财产权”所涉及的住房，指的是“整个房子的一半”，还是“属

于父亲份额的一半”，家人之间有不同的理解。儿子认为，父亲所述应理解为母亲应该继承属于

父亲那部分房产的一半，而不是整个房产的一半。王某老伴坚持认为，这套房子是其与丈夫的共

同财产，自己应拥有整个房产（包括属于丈夫的另一半房产）。关于该案，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A.王某老伴与子女间的争议在于他们均享有正式的法律解释权 

B.王某老伴与子女对遗嘱的理解属于主观目的解释 

C.王某遗嘱符合意思表示真实、合法的要求 

D.遗嘱中的“我的一半财产权”首先应当进行历史解释 

*某商场促销活动时宣称：“凡购买100元商品均送80元购物券。对因促销活动产生的纠纷，

本商场有最终解释权。”刘女士在该商场购买了1000元商品，返回800元购物券。刘女士持券买鞋

时，被告知鞋类商品2天前已退出促销活动，必须现金购买。刘女士遂找商场理论，协商未果便将

商场告上法庭。关于本案，下列哪一认识是正确的？（2012年卷一第14题） 

A.从法律的角度看，“本商场有最终解释权”是一种学理解释权的宣称 

B.本案的争议表明，需要以公平正义去解释合同填补漏洞 

C.当事人对合同进行解释，等同于对合同享有法定的解释权 

D.商场的做法符合“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杨某与刘某存有积怨，后刘某服毒自杀。杨某因患风湿病全身疼痛，怀疑是刘某阴魂纠缠，

遂先后3次到刘某墓地掘坟撬棺，挑出刘某头骨，并将头骨和棺材板移埋于自家责任田。事发后，

检察院对杨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的规定，认定杨某的行为

构成侮辱尸体罪。杨某不服，认为坟内刘某已成白骨并非尸体，随后上诉。杨某对“尸体”的解

释，属于下列哪些解释？（2012年卷一第55题） 

A.任意解释  B.比较解释  C.文义解释  D.法定解释 

第二，法理学试题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越来越强。需要考生首先从案例之中提炼出相关知识

点，再放入知识体系中理解和解题。例如： 

*中学生小张课间打篮球时被同学小黄撞断锁骨，小张诉请中学和小黄赔偿1.4万余元。法院

审理后认为，虽然2被告对原告受伤均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毕竟为小黄所撞伤，

该校的不当行为也是伤害事故发生的诱因，且原告花费1.3万余元治疗后尚未完全康复，依据公平

原则，法院酌定被告各补偿3000元。关于本案，下列哪一判断是正确的？（2012年卷一第12题） 

A.法院对被告实施了法律制裁 

B.法院对被告采取了不诉免责和协议免责的措施 

C.法院做出对被告有利的判决，在于对案件事实与规范间关系进行了证成 

D.被告承担法律责任主要不是因为行为与损害间存在因果关系 

*张老太介绍其孙与马先生之女相识，经张老太之手曾给付女方“认大小”钱10100元，后双

方分手。张老太作为媒人，去马家商量退还“认大小”钱时发生争执。因张老太犯病，马先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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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送医，并垫付医疗费1251.43元。后张老太以马家未返还“认大小”钱为由，拒绝偿付医药费。

马先生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法院考虑此次纠纷起因及张老太疾病的诱因，判决张老太返还

马先生医疗费1000元。关于本案，下列哪一理解是正确的？（2012年卷一第13题） 

A.我国男女双方订婚前由男方付“认大小”钱是通行的习惯法 

B.张老太犯病直接构成与马先生之医药费返还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 

C.法院判决时将保护当事人的自由和效益原则作为主要的判断标准 

D.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在于事实确认而在于法律认定 

*苏某和熊某毗邻而居。熊某在其居住楼顶为50只鸽子搭建了一座鸽舍。苏某以养鸽行为严重

影响居住环境为由，将熊某诉至法院，要求熊某拆除鸽棚，赔礼道歉。法院判定原告诉求不成立。

关于本案，下列哪一判断是错误的？（2012年卷一第15题） 

A.本案涉及的是安居权与养鸽权之间的冲突 

B.从案情看，苏某的安居权属于宪法所规定的文化生活权利 

C.从判决看，解决权利冲突首先看一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是否造成对他人权利的实际侵害 

D.本案表明，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承担相关联 

 

三、知识体系和重点内容导引 

在 2012年公布的司法考试大纲中，法理学的体系被分成四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法的本体、

法的运行、法的演进和法与社会。其中，法的本体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法这一现象的内在要

素（如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外在特征、存在形式（正式的法的渊源）和效力范围等；法的运行

则主要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法的制定（立法）和法的实施（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两

大过程，尤其是法的适用（司法）的微观过程（如法律论证、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法的演进主

要从纵向说明法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包括法的产生、法在国家内部的继承和国家间的移植以及作

为其结果的法系的形成等；法与社会则主要从横向考查法与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间的关系，包括

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与国家以及法与其他社会规范（如政策、道德和宗教）等。当然，除此

之外，我们也可以尝试着从其他角度对法理学的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例如，从法的内容和

形式的角度来看，法律规范（包括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构成法的内容的一

面，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法律规范构成法律部门，法律部门构成法律体系；而法律条文、规范

性法律文件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立法体系）则构成法的形式的一面，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

法律条文构成规范性法律文件，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因此，当我们说法律

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等围绕法律规范产生的概念时就是在法的内容的意义上而

言的，当我们说制定法（成文法）、判例法、习惯法等与法律条文有（或者无）关联的概念时就是

在法的形式的意义上而言的。又例如，从内部和外部这两个视角来看，当我们说与法的本体有关

的内容时，就主要是从内部的视角来看待法和法律现象的；而当我们说法的运行、法的演进和法

与社会的相关内容时，则主要是从外部的视角来看待法和法律现象的。 

根据 2012年司法考试大纲以及最近几年的考题内容规律，现将法理学的重要考点按章节先后

顺序总结如下，以供参考： 

第一章：法的本体。这一章的重要考点包括：法的特征、法的作用、法的价值的种类（秩序、

自由和正义）、法的价值冲突及其解决、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的

区别以及法律规则的分类）、法律原则（法律原则的种类、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以及法律原

则的适用条件）、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分类和相互关系）、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宪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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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正式的法的渊源的效力原则、当代中

国法律体系、法对人的效力原则、法的空间效力、法的时间效力、法律关系的特征和种类、法律

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法律事件与法律行为、法律责任的含义

和特点、法律责任与权力、权利、义务的关系、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免责条件。图示如下： 

 

（一）法的本体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法的概念 

 

★★★ 

①法的概念的争议 

②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法的特征 

 

 

 

★★★★★ 

①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 

②法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制定或认可的具有

特定形式的社会规范 

③法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 

④法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 

⑤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法律程序

保证实现的社会规范 

⑥法是可诉的规范体系，具有可诉性 

 

 

 

法的作用 

 

 

 

★★★★ 

①指引作用（对象与形式） 

②评价作用（对象） 

③教育作用（对象） 

④预测作用（对象） 

⑤强制作用（对象） 

⑥法的作用的有限性（原因） 

 

法的价值 

 

★★★★ 

①法的价值的种类（秩序、自由与正义） 

②法的价值冲突及其解决（价值位阶原则、

个案平衡原则与比例原则） 

 

 

法的要素 

 

★★★★★ 

①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与语言的关系、与

法律条文的关系、分类） 

②法律原则（种类、与规则的区别、适用） 

③权利与义务（含义、分类、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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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渊源 

 

 

★★★★ 

①法的渊源的种类（正式与非正式） 

②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宪法、法律、行

政法规等六种） 

③正式的法的渊源的效力原则（冲突原则） 

④当代中国法的非正式渊源（习惯、判例、

政策） 

 

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 

①法律部门的含义（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区

别） 

②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调整对象与调整方

法） 

③公法、私法与社会法的种类 

④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七个法律部门） 

 

法的效力 

 

★★★★ 

①法的效力的含义（狭义与广义） 

②法的效力根据（法律、道德、社会） 

③法对人的效力（四个原则） 

④法的时间效力（生效时间、废止种类、溯

及力） 

 

 

法律关系 

 

 

★★★★★ 

①法律关系的特征（三个特征） 

②法律关系的种类（四种分类） 

③法律关系的主体（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④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与义务） 

⑤法律关系的客体（种类） 

⑥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条件、种

类） 

 

法律责任 

 

★★★★ 

①法律责任的概念（特点、与权利的关系） 

②法律责任的竞合（特点、原因、处理） 

③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四个原则） 

④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四个条件） 

法律制裁 ★★ ①法律制裁的含义 

②法律制裁的种类（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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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法的运行。这一章的重要考点包括：当代中国的立法体制、立法原则、立法程序、

执法的特点、执法的基本原则、司法的特点及其与执法的区别、当代中国司法的原则、守法的含

义、法律监督的构成、法律监督体系、法律适用的步骤、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区分、法律推理

的种类（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设证推理）、法律解释的特点和种类、法律解释的方法

与位阶、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图示如下： 

 

（二）法的运行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立法 

 

★★★ 

①立法的定义 

②当代中国的立法体制（各机关具体权限） 

③立法原则（四个原则） 

④立法程序（四个步骤） 

 

 

法的实施 

 

 

★★★★ 

①法的实施的概念 

②执法（含义、特点、基本原则） 

③司法（含义、特点、与执法的区别、基

本原则） 

④守法（含义、范围） 

⑤法律监督（构成、体系） 

 

法适用的一般原理 

 

★★★★★ 

①法适用的目标 

②法适用的步骤 

③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区分 

 

法律推理 

 

★★★★★ 

①法律推理的特点（三个特点） 

②法律推理的种类（演绎推理、归纳推理、

类比推理、设证推理） 

 

 

法律解释 

 

 

★★★★★ 

①法律解释的特点（四个特点） 

②法律解释的种类（正式与非正式） 

③法律解释的方法（六种方法） 

④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 

⑤当代中国法律解释的体制（一元多级） 

第三章：法的演进。这一章的重要考点包括：法产生的主要标志、法产生的一般规律、法的

继承与法的移植、法的传统与法律意识、西方国家两大法系的含义与区别、法的现代化的类型、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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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的演进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法的起源 

 

★★★ 

①法的起源的各种学说 

②法产生的根源（经济根源、阶级根源、社

会根源） 

③法产生的主要标志（三个标志） 

④法与原始社会规范的主要区别（四个区

别） 

⑤法产生的一般规律（三个规律） 

 

法的发展 

 

★★★★ 

①资本主义法 

②法的继承（含义、理由） 

③法的移植（含义、必然性和必要性） 

 

 

法的传统 

 

 

★★★★ 

①法的传统的含义 

②当代中国法的传统 

③法律意识（含义、层次） 

④西方国家两大法系（含义、别名、特点、

国家、两者的区别） 

 

法的现代化 

 

★★★★ 

①法的现代化的含义（类型、特点） 

②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特点 

 

法治理论 

 

★★★★ 

①法治的含义（与法制的区别） 

②法治国家的标准 

第四章：法与社会。这一章的重要考点包括：法与社会的一般关系、法与科学技术、法与政

治的一般关系、法与政策的联系与区别、法与国家的一般关系、法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法与宗

教的相互影响、法与人权的一般关系。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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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与社会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 

 

 

★★★ 

①法与社会的一般关系 

②法与和谐社会 

 

法与经济 

 

★★★ 

①法与经济的一般关系 

②科技进步对法的影响（立法、司法、法律

思想） 

③法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三点） 

 

法与政治 

 

★★★ 

①法与政治的一般关系 

②法与政策的区别（五点） 

③法与国家（关系） 

 

法与道德 

 

★★★★★ 

 

①法与道德的联系（本质、内容、功能） 

②法与道德的区别（七点区别） 

 

法与宗教 

 

★★★★ 

①宗教对法的影响（三点） 

②法对宗教的影响（宗教自由） 

 

法与人权 

 

★★★ 

①人权的概念 

②法与人权的一般关系（两点） 

 

 

 

 

 

 

 

 

 

 

 

 


